附件3
明溪县残联普惠医联保（残疾人）申报指南

1.县残联年初根据《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三明市医改领导小组关于印发2025年三明市全民健康商业补充医疗保险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明政办发明电〔2024〕33号）及在册残疾人数，列资金使用计划报县财政局，由县财政局审批全年项目资金使用方向及总量。

2.县残联按应投保残疾人数报资金使用计划到县财政局，由财政局审定、拨付专项资金。

3.县残联根据县财政局拨入资金支付保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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